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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碩士
 國立臺灣大學 商學碩士
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學碩士
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學學士

現職及重要經歷
 品仁法律事務所 主持律師
 品仁建築師事務所 主持建築師／鑑定人
 考選部典試人力資料庫建築類 學者專家專長審查委員
 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 兼任助理教授
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助理教授級兼任專家
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業界協同教學專家
 桃園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第四屆法律委員
 臺北律師公會工程法委員會 第三十屆委員
 中華民國營建管理協會 工程爭議鑑定專家
 臺灣營建研究院 工程爭議鑑定委員

李仁豪



建築師相關行政判決書架構及用語之研析

建築師相關行政判決書勝敗及法官心證之研析

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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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板橋浮洲合宜宅爭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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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板橋浮洲合宜宅爭議案
 100.06.17

 營建署召開「新北市板橋浮洲合宜住宅招商投資興建計畫」招商說明會。

 100.09.30
 板橋浮洲合宜住宅興建案由「日勝生活科技公司」得標。

 104.04.15
 A2區開始交屋。

 104.04.20
 台灣花蓮外海發生芮氏規模達6.3的強震，其中新北為4級。

 104.04.29
 A2區CDF棟地下室裂縫照片流出，夜間即時新聞播出。

 104.05.04
 台灣省土木技師工會出具A2及A3區「基地地下室樑裂縫結構安全鑑定報
告書」(新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申請)。

 104.05.13
 浮洲合宜住宅自救會委請台北市結構技師公會及台中市結構技師公會加
入結構安全鑑定工作，擔任自救會指定之鑑定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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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板橋浮洲合宜宅爭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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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板橋浮洲合宜宅爭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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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板橋浮洲合宜宅爭議案
鑑定單位

 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

 新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 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

 臺中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鑑定程序

 2個月逐棟、層、戶進行現場會勘調查，並經地下、
上層鑽心取樣、鋼筋掃描等相關試驗、檢核與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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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板橋浮洲合宜宅爭議案
 鑑定結果（營建署網站版）

 有關地質鑽探，經比對前後2次鑽探報告之土層柱狀圖
大致相符，應可滿足建築物承載需求。

 混凝土鑽心取樣相關試驗尚符合規定。
○ 依據氯離子含量試驗結果研判，無海砂屋之疑慮。
○ 依據試體抗壓強度試驗結果研判，強度尚屬合格。
○ 中性化深度均小於保護層5cm，據此研判，標的物柱梁混
凝土對鋼筋保護尚符合規定。

 關於梁柱尺寸及鋼筋配置檢測研判，主筋及箍筋採用
原設計及變更設計圖說尚屬相符。

 各棟大樓之傾斜率測量皆遠小於1/200，顯示標的物各
棟大樓現況應屬無傾斜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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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板橋浮洲合宜宅爭議案
地下室大梁裂縫原因（營建署網站版）

 主要為主結構與連續壁承重牆差異沉陷所造成，部
分構件強度稍有不足。

 可採結構補強的方式提升建築物結構強度，以符合
結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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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板橋浮洲合宜宅爭議案
 104年11月

 結構補強計畫由台大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審核。

 成立「第三方專家諮詢小組」，成員4人，送結構外審
前就補強設計方案給予專業建議與協助。4位專家其中
2位結構大地專家學者，另2位由這次浮洲合宜住宅結
構鑑定報告中負責建模複核的技師中，就有意願者優
先選任。

 日勝生加碼提供住戶保固期，從一般的15年延長到30
年，並將提撥一筆保固基金信託。

 105年6月
 A2、A3、A6結構補強方案，全數通過台大外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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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板橋浮洲合宜宅爭議案
鑑定單位

 為何需要由四大公會對同一事實，分別鑑定？

 四大公會鑑定報告結果一致？不一致處，以誰為準？

 為何沒有建築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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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法第45條
 建築師之懲戒處分如下：

○ 警告。
○ 申誡。
○ 停止執行業務2月以上2年以下。
○ 撤銷或廢止開業證書。

 建築師受申誡處分3次以上者，應另受停止執行業
務時限之處分；受停止執行業務處分累計滿5年者，
應廢止其開業證書。

建築師懲戒之法源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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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師法第46條
 建築師違反本法者，依下列規定懲戒之：
一、違反第11條至第13條或第54條第3項規定情事之一者，

應予警告或申誡。
建築師法第11條
建築師開業後，其事務所地址變更及其從業建築師與技術人
員受聘或解僱，應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分別登記。
建築師法第12條
建築師事務所遷移於核准登記之直轄市、縣（市）以外地區
時，應向原登記之主管機關申請核轉；接受登記之主管機關
應即核發開業證書，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建築師法第13條
建築師自行停止執業，應檢具開業證書，向原登記主管機關
申請註銷開業證書。
建築師法第54條第3項
外國人經許可在中華民國開業為建築師者，其有關業務上所
用之文件、圖說，應以中華民國文字為主。

建築師懲戒之法源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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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法第46條
 建築師違反本法者，依下列規定懲戒之：

二、違反第6條、第24條或第27條規定情事之一者，應
予申誡或停止執行業務。
建築師法第6條
建築師開業，應設立建築師事務所執行業務，或由2個以上建
築師組織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共同執行業務，並向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辦理登記開業且以全國為其執行業務之區域。

建築師法第24條
建築師對於公共安全、社會福利及預防災害等有關建築事項，
經主管機關之指定，應襄助辦理。

建築師法第27條
建築師對於因業務知悉他人之秘密，不得洩漏。

建築師懲戒之法源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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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法第46條
 建築師違反本法者，依下列規定懲戒之：

三、違反第25條之規定者，應予停止執行業務，其不
遵從而繼續執業者，應予廢止開業證書。
建築師法第25條
建築師不得兼任或兼營左列職業：

-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之公務人員。

- 營造業、營造業之主任技師或技師，或為營造業承攬工程
之保證人。

- 建築材料商。

建築師懲戒之法源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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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法第46條
 建築師違反本法者，依下列規定懲戒之：
四、違反第17條或第18條規定情事之一者，應予警告、
申誡或停止執行業務或廢止開業證書。
建築師法第17條
建築師受委託設計之圖樣、說明書及其他書件，應合於建築
法及基於建築法所發布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管理規則及其
他有關法令之規定；其設計內容，應能使營造業及其他設備
廠商，得以正確估價，按照施工。。

建築師法第18條
建築師受委託辦理建築物監造時，應遵守左列各款之規定：

- 監督營造業依照前條設計之圖說施工。

- 遵守建築法令所規定監造人應辦事項。

- 查核建築材料之規格及品質。

- 其他約定之監造事項。

建築師懲戒之法源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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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師法第46條
 建築師違反本法者，依下列規定懲戒之：
五、違反第4條或第26條之規定者，應予撤銷或廢止開業證書。

建築師法第4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充任建築師；已充任建築師者，由中央主
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建築師證書：
-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 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況違常，經中央主管機關委請二位以上
相關專科醫師諮詢，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不能執行業務。

- 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
- 因業務上有關之犯罪行為，受一年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
而未受緩刑之宣告。

- 受廢止開業證書之懲戒處分。
前項第1款至第3款原因消滅後，仍得依本法之規定，請領建築師證
書。
建築師法第26條
建築師不得允諾他人假借其名義執行業務。

建築師懲戒之法源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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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法第47條
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對於建築師懲戒事項，應
設置建築師懲戒委員會處理之。建築師懲戒委員會
應將交付懲戒事項，通知被付懲戒之建築師，並限
於20日內提出答辯或到會陳述；如不遵限提出答辯
或到會陳述時，得逕行決定。

建築師法第48條
 被懲戒人對於建築師懲戒委員會之決定，有不服者，
得於通知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內政部建築師懲
戒覆審委員會申請覆審。

建築師懲戒之法源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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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法第49條
 建築師懲戒委員會及建築師懲戒覆審委員會之組織，
由內政部訂定，報請行政院備案。

建築師法第50條
 建築師有第46條各款情事之一時，利害關係人、直
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或建築師公會得列舉事實，
提出證據，報請或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交付
懲戒。

建築師法第51條
 被懲戒人之處分確定後，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
應予執行，並刊登公報或公告。

建築師懲戒之法源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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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建築師懲戒委員會組織規程
 第 1 條

○ 本規程依建築師法第49條訂定之。
 第 2 條

○ 直轄市縣（市）建築師懲戒委員會（以下簡稱建築師
懲戒委員會）置主任委員1人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首長兼任，委員6人至10人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首長聘派之。

○ 前項委員任一性別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3分之1。
 第 6 條

○ 建築師懲戒委員會須有委員2分之1以上出席始得開會，
並經出席委員3分之2以上之同意，方得決議。

建築師懲戒之法源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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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第125條
 請求權，因1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但法律所定期間較
短者，依其規定。

 民法第127條
 左列各款請求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一、旅店、飲食店及娛樂場之住宿費、飲食費、座費、消費
物之代價及其墊款。

二、運送費及運送人所墊之款。
三、以租賃動產為營業者之租價。
四、醫生、藥師、看護生之診費、藥費、報酬及其墊款。
五、律師、會計師、公證人之報酬及其墊款。
六、律師、會計師、公證人所收當事人物件之交還。
七、技師、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
八、商人、製造人、手工業人所供給之商品及產物之代價。

法律上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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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第80條
 追訴權，因下列期間內未起訴而消滅：
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30年。
但發生死亡結果者，不在此限。
二、犯最重本刑為3年以上10年未滿有期徒刑之罪者，20年。
三、犯最重本刑為1年以上3年未滿有期徒刑之罪者，10年。
四、犯最重本刑為1年未滿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罪者，5年。

 前項期間自犯罪成立之日起算。但犯罪行為有繼續之狀態者，自
行為終了之日起算。

 刑法第84條
 行刑權因下列期間內未執行而消滅：
一、宣告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者，40年。
二、宣告3年以上10年未滿有期徒刑者，30年。
三、宣告1年以上3年未滿有期徒刑者，15年。
四、宣告1年未滿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者，7年。

 前項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但因保安處分先於刑罰執行者，
自保安處分執行完畢之日起算。

法律上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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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罰法第27條
 行政罰之裁處權，因3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
 前項期間，自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終了時起算。
但行為之結果發生在後者，自該結果發生時起算。

 前條第2項之情形，第1項期間自不起訴處分、緩起
訴處分確定或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不
付保護處分、免刑、緩刑之裁判確定日起算。

 行政罰之裁處因訴願、行政訴訟或其他救濟程序經
撤銷而須另為裁處者，第一項期間自原裁處被撤銷
確定之日起算。

法律上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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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函 98.11.16.台內營字第0980200314號
 主旨

○ 有關依建築師法第46條規定所為之懲戒屬懲戒罰，不適用行政罰法第27條第1項及
第45條規定一案，請查照。

 說明
○ 依據本部98年7月7日內授營建管字第0980806080號函、法務部98年10月21日法律
決字第0980035722號函及96年6月21日法律字第0960015313號函辦理。

○ 查94年3月法務部編印之行政罰法目錄貳、行政罰法逐條說明第一條說明二所載略
以：「依本條規定，本法所稱之行政罰，係指行政秩序罰而言，不包括行政刑罰
及執行罰在內。至懲戒罰與行政罰之性質有別，懲戒罰著重於某一職業內部秩序
之維護，故行政罰之規定非全然適用於懲戒罰，從而行政罰法應無納入懲戒罰之
必要。另懲戒內容如兼具行政法上義務違反之制裁與內部秩序之維護目的，則是
否具有行政秩序罰性質，而屬本法第二條之範疇，應由其立法目的、淵源等分別
考量。」經研析，專門職業人員之懲戒屬懲戒罰（行政紀律罰），與行政罰或民、
刑罰有所不同，建築師懲戒係為維護從業建築師之專業紀律，藉由懲戒之不名譽
或限制執行業務處分，整飭專業紀律，且建築物常為實質環境的主體，其使用期
間多長達20年以上，攸關民眾生命及財產安全，而建築師之專業責任至為關鍵。
是建築師為建築物之設計人、監造人，有其持續性之專業責任，如依行政罰法，
建築行為於取得建築許可後3年，即逾行政罰裁處權期間，將不利於維護公共安全
及民眾對建築工程品質之信賴，此為建築師懲戒之特殊性。另主管建築機關對於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之簽證項目，既視實際需要按規定比例適時抽查，因係採抽
查方式，未獲抽查之案件，與權利之不行使有別，似無失權理論之適用。爰有關
貴管依建築師法第46條規定所為之懲戒屬懲戒罰，不適用行政罰法第27條第1項及
第45條之規定。

法律上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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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函 99.02.11.台內營字第0990026102號
 主旨

○ 有關建築師法條文中未規定建築師懲戒失權時效，基於法理應適用行政罰法關於
失權時效之規定以為補充一案，復請查照。

 說明
○ 復貴會99年1月29日建師全聯（99）字第0069號函。
○ 按「經研析，專門職業人員之懲戒屬懲戒罰（行政紀律罰），與行政罰或民、刑
罰有所不同，建築師懲戒係為維護從業建築師之專業紀律，藉由懲戒之不名譽或
限制執行業務處分，整飭專業紀律，且建築物常為實質環境的主體，其使用期間
多長達20年以上，攸關民眾生命及財產安全，而建築師之專業責任至為關鍵。是
建築師為建築物之設計人、監造人，有其持續性之專業責任，如依行政罰法，建
築行為於取得建築許可後3年，即逾行政罰裁處權期間，將不利於維護公共安全及
民眾對建築工程品質之信賴，此為建築師懲戒之特殊性。另主管建築機關對於建
造執照及雜項執照之簽證項目，既視實際需要按規定比例適時抽查，因係採抽查
方式，未獲抽查之案件，與權利之不行使有別，似無失權理論之適用。爰有關貴
管依建築師法第46條規定所為之懲戒屬懲戒罰，不適用行政罰法第27條第1項及第
45條之規定。」本部98年11月16日台內營字第0980200314號函已有明釋在案，仍
請據以辦理。

○ 上開函釋前經本部98年6月16日召開「研商建築師法第17條、第18條及第46條與行
政罰法第27條、第45條競合問題一案會議」討論，並函請法務部表示意見，依據
法務部98年10月21日法律決字第0980035722號函說明，與該部為「關於建築師法
第17條與行政罰法第27條競合問題一案」，以96年6月21日法律字第0960015313號
函釋尚無不合，併此敘明。

法律上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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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107.12.21台內營字第1070820783號公告
 有關建築師法第46條懲戒規定之解釋如下：

○ 建築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46條各款懲戒事由，非以內部
紀律為規範目的，係屬行政法上之義務規範，其違反所為
之懲戒處分，核屬行政罰。其裁處權時效，因本法未有特
別規定，應適用行政罰法第 27 條規定。

○ 另有關建築師辦理建築執照違反本法第17條或第18條規定，
如已領得使用執照，鑑於建築師承接建築執照設計、監造
案件，受委託設計、監造行為及責任，持續至領得使用執
照，其裁處權時效自領得使用執照之日起算。

○ 內政部98 年11月16日台內營字第0980200314號函自即日
停止適用。

法律上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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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台北大巨蛋爭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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